
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团分类单项材料考核标准 

社团类别 考核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

学术科技类 

（30 分） 

1.学术氛围 

2.学术活动 

3.学术竞赛 

1.每学年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全校的学术交流或宣讲，宣传科学精神、营造学术氛围，提

交活动记录或新闻稿，满分 5分。 

2.每学年至少组织社团成员参加 1 次与社团性质相关的校级以上学术竞赛，或组织 1 次

与社团性质相关的校内比赛，提交新闻、参赛名单、获奖证明等相关记录，满分 5分。 

社团成员代表学校参加与社团性质相关的国家级比赛并获得奖项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

项）加 4分；参加省市级比赛获奖的，每项（一人/团队算一项）加 2 分，需提供获奖证

明。满分 20 分。 

社团提交总结

材料 

志愿公益类 

（30 分） 

1.志愿公益氛

围 

2.活动开展 

3.活动质量 

1.有长期稳定的志愿（公益）项目（或基地），运转良好，每学期至少开展活动 2次，按

时提交新闻稿，满分 10 分。若连续开展 2年及以上且形成品牌志愿（公益）活动，或社

会影响较好的短期志愿（公益）活动，加 5 分。 

2.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全校的志愿（公益）宣讲，营造志愿（公益）氛围，提交总

结或新闻稿，满分 5分。 

3.社团或社团成员获得校级志愿（公益）荣誉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1 分；省部

级及以上志愿（公益）荣誉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2分；其他社会性质的志愿（公

益）荣誉，根据影响力和贡献度酌情加分；该项加分 10 分封顶。 

社团提交总结

材料，校级志愿

志愿（公益）社

团由校团委管

理，院级志愿志

愿（公益）社团

由院团委管理。 



文化体育类 

（30 分） 

1.文体氛围 

2.活动开展 

3.活动质量 

 

1.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全校的与社团性质相关的讲座或宣传活动，营造文体氛围，

提交总结或新闻稿，满分 5分。 

2.每学年至少开展 2次面向全校学生的文体活动，满分 5 分，缺少一次扣 3分。 

3.社团成员或由社团组织的在校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并获奖的，国际级每项（每人/集体

算一项）加 5 分，国家级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3 分，省部级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

一项）加 2 分，参加校级（包括其他高校）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1分。该项加分 10

分封顶。需提供获奖证明。 

 

社团提交总结

材料 

自律互助类 

（30 分） 

1.满意度调查 

2.活动开展 

3.获得奖励 

1.在学校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做好学生的服务和保障工作，在学生中评价较高，在社团建

设指导部组织的社团满意度调查中，满意度 80%及以上，满分 5 分；不够 80%的，每低 5

个百分点，扣 1分，扣完 5 分为止。 

2.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面向全校学生的与社团性质相关的校园活动，提交总结或新闻稿，

满分 5分。 

3.根据社团性质，在学生中收集相关问题和提案，及时与指导部门反馈，每学年提交 1

份问题汇总分析报告，满分 10 分。已提交但质量不达标的，扣 5分。 

4.社团成员或由社团组织的在校生代表学校参与各项评比，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每项

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5 分，获校级及以上表彰的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2 分，

该项加分 10 分封顶。需提供获奖证明。 

 

社团指导部提

供材料、社团提

交总结材料 



 

思想政治类 

（30 分） 

1.政治立场 

2.工作实效 

 

1.社团成员政治立场坚定，在意识形态、网络安全等方面不存在问题，积极传播正能量，

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面向全校的理论学习或培训宣讲活动，5 分。 

2.经过选拔，社团成员代表学校参加高级别（北京市及以上）思想政治活动、培训等，

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1分，获得校级及以上思政类荣誉每社团（人）/次加 2分； 

以社团成员身份公开发表思政类论文（需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为署名单位），每篇加 5

分，需提供证明材料；发布高质量宣传作品，网文阅读量 1万+每篇加 5分，视频、图片

等视觉作品在获校级奖励每项加 2 分、北京市级奖励每项加 5分、国家级奖励加 10 分，

其他的形式的作品视情况酌情加分。该项加分 25 分封顶。需提供获奖证明。 

 

创新创业类 

（30 分） 

1.氛围营造 

2.工作实效 

1.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全校的创新创业宣讲、路演、培训等活动，营造创新创业氛

围，提交总结或新闻稿，10 分。 

2.鼓励以社团名义和社团成员参与创新创业类立项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校级项目

加 2 分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北京市级项目加 3 分，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国

家级项目加 5 分。需提供获奖证明。以社团名义和社团成员代表学校参加各类评比，获

国家级荣誉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10 分，获北京市级荣誉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

加 5 分，获校级荣誉每项（每人/集体算一项）加 3 分，该项加分 20 分封顶。需提供获

奖证明。 

 


